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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讯技术”或“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世通”或“被申请人”）被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或“法院”）出具了（2021）粤 03

破申 903 号《民事裁定书》（落款日期为 2022 年 1月 20日）。上述《民事裁定

书》显示：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刘振华对被申请人嘉世通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 

嘉世通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将指定管理人接管嘉世通，届时公司将丧失对

其控制权，嘉世通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的具体影

响以审计结果为准。 

2.针对子公司嘉世通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事项，公司对其影响进行了初

步预估，认为无需对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一、嘉世通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基本情况 

    1.公司获悉嘉世通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过程 

    2022 年 3 月 1 日，公司项目管理部负责人杨永盛先生与郑冲先生（拟任财

务总监一职，尚未经过董事会审议）沟通企业破产清算对法定代表人有何影响等

相关问题。因郑冲先生刚到公司，对公司及其子公司情况尚不了解，随后通过天

眼查和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以下简称“重整信息网”）查询公司及其

控股公司相关情况，经查询，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已被法

院裁定破产清算，具体查询到的相关内容如下： 

（1）2021 年 12 月 8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

院”）分别发布了（2021）粤 03破申 903号、（2021）粤 03破申 904号、（2021）



粤 03 破申 905 号公告，分别公告申请人刘振华、黄世良、梁超以被申请人嘉世

通不能清偿对其的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偿债能力为由，向深圳中院申请嘉世通

破产清算，法院已向嘉世通住所地发出申请书、通知书等相关文件，但无法通知

到嘉世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的规定，法院发布公告，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嘉世通未向法院提出异议，视为对破产申请无异议。 

   （2）2022 年 1 月 20 日，深圳中院出具了（2021）粤 03 破申 903 号《民事

裁定书》，该裁定书在重整信息网上发布的日期为 2022年 2月 15日，主要内容

如下： 

    申请人刘振华以被申请人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 

    本院依法通知了被申请人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被申请人深圳市嘉世

通科技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人刘

振华主张对被申请人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

确认，且立案执行。经执行法院查证，未发现被申请人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

司名下有可供执行财产，遂裁定终结该次执行程序。 

    本院认为，申请人的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且已经过执行程序，仍无

法清偿。被申请人系有限责任公司，已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具备破产原因。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四条第（三）项之规

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刘振华对被申请人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

申请。  

    2.公司关于嘉世通被申请破产清算的说明 

    目前，由于嘉世通员工已基本离职，嘉世通未及时发现上述通告，在法院公

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没有向法院提出异议，也未及时获悉（2021）粤 03破申 903

号《民事裁定书》相关情况。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嘉世通尚未获知关于法院指定

管理人的信息，嘉世通尚未向管理人移交材料。 



    二、全资子公司嘉世通的相关情况 

1.嘉世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嘉世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92551504G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宏原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南昌第二工业区 A1栋二、三楼 

经营范围：无线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电源设备、直流远供

电源的生产与销售；电源产品、通讯产品、无线电产品、通讯设备软件的技术开

发与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

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2.财务状况： 

截至 2021年 9 月 30日，嘉世通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74.60   716.34  

负债总额  6,595.92   6,594.89  

净资产 -5,921.32  -5,878.55  

项 目 2021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0.00  18.63  

3.嘉世通与邦讯技术及分子公司的内部往来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嘉世通与邦讯技术的内部往来情况为：嘉世通对

邦讯技术应收账款 182.93 万元，其他应收款 40 万元，应付账款 721.90 万元，

其他应付款 4,992.98 万元。除以上内部往来外，嘉世通与邦讯技术及分子公司

之间不存在抵押、担保等事项。  

三、全资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嘉世通的破产清算已被法院受理。嘉世通 2021年 9月 30日的未



审计净资产为-5,921.32 万元，因嘉世通系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的相

关规定，公司仅需按照对嘉世通的出资额 500 万元为限承担嘉世通的债务。 

公司预计嘉世通清算因超额亏损将增加不纳入合并时点合并会计报表的净

利润，相应增加净资产，预计增加的净资产为嘉世通超额亏损部分减去内部往来

应付款项。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嘉世通净资产即超额亏损为-5,921.31万元，

公司对嘉世通的应收款项为 5,714.88万元（即嘉世通的应付内部款项合计数），

预计损失风险敞口为 5,714.88 万元，公司预计嘉世通清算增加合并会计报表层

面净资产金额约 206.44 万元，具体增加金额以审计结果为准。 

嘉世通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将指定管理人接管嘉世通，届时公司将丧失对

其控制权，嘉世通将不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的具体影

响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其它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获悉法院受理嘉世通进入破产程序后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

续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3 月 7日 

 


